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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荔 县 财 政 局 文 件

大荔县财政局
关于开展2023年度第一阶段财政监督检查工作

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加强财政管理，规范会计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以及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局从2023年2月27日开始，对以下单位

开展会计信息质量常态化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被检查单位

按照2023年度财政监督检查工作计划，确定第一阶段的被检

查单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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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大荔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2.大荔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
3.大荔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

4.大荔县民政局

5.大荔县医院

6.大荔县中医医院

7.大荔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8.大荔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9.大荔县残疾人联合会

10.大荔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

二、检查内容

主要对被查单位2022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常态化检查，必

要时将追溯到以前年度。内容主要包括会计基础、会计核算、财

务管理、政府采购、资产管理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以及专项资金

管理等。

三、检查时间

2023年2月27日至4月21日，具体检查时间由检查组另行通

知。

四、人员组织

组长：史亚宁

成员：郭艳红 罗靖

五、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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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政府会计制度》、《政

府会计准则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、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、《财政

票据管理办法》、《陕西省财政票据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财政违

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及其他相关管理办法等。

六、检查方式

采用查帐、盘点、查询、函证、计算、分析性复核等方法进

行。

根据业务繁简或检查效果需要，可采取就地检查与调账检查

两种方式，也可两种方式一并采用,以就地检查为主要方式。

七、检查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。各相关单位要积极配合财政检

查工作，提供会计凭证、账簿、财务报告等资料（具体见附件），

保证财政检查工作的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依法监督，严明纪律。检查组要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

律法规开展检查，要求严肃财政纪律，认真贯彻和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的各项要求，确保廉洁自律。

附件：被检查单位需提供资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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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大荔县财政局

2023年2月21日

大荔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2月 21 日印发



被检查单位需提供资料清单

1.2022 年度会计账簿、凭证、会计报表（含 2021 年度

报表）、银行对账单及相关会计资料；

2.2022 年度非税收入征收依据；

3.大型项目资金相关资料（上级下达的资金文件、政府

采购相关资料、项目可行性报告、项目评审资料及完工项目

竣工决算等相关材料）；

4.单位 2022 年元月、12 月在职在岗及离退休人员花名

册；

5.单位与长临工签订合同原件；

6.相关年度审计报告原件；

7.单位法人证书、单位财务制度及其他有关财务管理、

项目管理的文件；

8.其他相关财务资料。


